[bookmark: _GoBack]申报注意事项
一、申报（2.10-2.21  17:00）
1.我省社会科学工作者在 2021 年 1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公开出版或发表的科研成果，才能申报参评。超出时间范围的都无法申报。
2.合著成果需由第一作者申报，若非第一作者申报，则必须获得第一作者的书面同意。
3.系列丛书要以单本成果独立申报参评，个人完成的多卷本成果在已出齐的情况下，可作为著作类成果参评。时间以最后一本的出版时间为准。需要注意的是，一部著作中的章、节不能单独申报，多人撰写汇集而成的论文集也不能作为著作类申报。
4.系列论文是指专题研究所取得的 3 篇及以上研究成果，且主要作者需相同，即每篇都要有申报人的署名。任何一篇非第一作者的，也需要第一作者的书面授权。
5.调研报告 ：需有发表载体，内刊亦可，但直接打印白头文稿不能申报。
6.对于以非汉语类形式发表的参评成果，申报时需提交原作品，并附上中文译文，其中论文需提交中文译文，著作则需提交中文摘要。建议申报填报时外文论文的题目后也加上中译文。部分外文期刊发表，依惯例无纸质原件的，需要盖章的检索报告做原件。
7.若成果署名单位与申报人现工作单位不一致，必须由署名单位出具书面同意，该成果才可从现单位申报。
8.合作者署名 ：必须在成果上有明确署名，才能作为合作者，且合作者最多限 4 名。
9.账号所有人即申报人本人，如果个人信息有更新，必须先修改个人信息，再进行申报。
10.成果附件材料要上传全部实物提交材料电子版（必须包含成果原件）。
11.点击提交后，有申报表的预览。确认好排版格式后，再确认。申报成功后，状态为“已提交”。
12.申报时间问题。申报主要分为网上申报、网上审核和实物提交三个步骤，对应三个时间点：网上申报时间定在 2 月 10 日至 2 月 21 日 下午17:00。这个时间点前，系统内申报状态为“已提交”的才算申报成功，“暂存”是没成功。申报人尽早提交，不要等到最后一天。
13.通过校级和社科联两级审核通过的，可以下载申报表。
三、实物提交（2.25-2.27）
1.必须提交成果原件，且原件需齐全。以论文形式申报的成果，将刊物中包含论文的页码进行折叠。支撑证明材料一律使用复印件。
2.通过审核后，申报者可直接下载成果申报表，评审编号自动生成，双面打印装订。
3.实物材料需与系统上传的成果附件材料一致。
4.成果申报表的“申请者承诺”需本人签字。
5.涉密成果不得申报，支撑材料内也不能包含涉密内容。严禁将涉密内容处理后放入申报材料（如遮挡密级复印后作为非密件报）。
6.使用质量扎实的标准档案袋封装，封面粘牢，并在档案袋正面右上角标明申报信息。需用多袋封装的成果，还需在档案袋右上加显著标注，如“1/3、2/3、3/3”。
7.实物原件封面贴标签，注明单位、组别及编号

特别提醒：
评奖办会对全部实物材料进行汇总审核，如出现不符规定的情况不再反馈，视为资格审核不通过。
